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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政办发〔2016〕90 号 

 

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认真做好 2016 年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办事处，区政府各有关工作部门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陕西省农业厅办公室印发 2016 年减轻农

民负担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陕农业办发[2016]35 号）精神，深化

涉农收费专项治理，强化农民负担综合治理，规范一事一议筹资

筹劳管理，加强组织领导和监督检查，防止农民负担反弹，维护

农民合法权益，促进农村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。现就做好 2016

年全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，通知如下： 

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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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强化新领域农民负担监管 

各镇办、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农民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专业

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负担监管，防止在登记、年检、认证

等环节乱收费乱摊派。加强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

证、美丽乡村建设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、农村公共服务，以及农

业技术推广、动植物疫病防控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公益性农

业服务领域农民负担问题的监管，防止向农民乱收费和集资摊派

的行为。加强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落实中加重农民负担问题的监

管，严肃查处代扣代缴其他费用、配售商品、以领取补贴为条件

要求缴纳其他费用等行为。抓紧建立健全涉及农民负担政策文件

会签、信息公开和备案制度，推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农民负

担审核制度，不得在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范围之外要求农民出资出

劳。 

二、明确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任务 

（一）加强村级组织负担监管。针对村级组织负担增加较多

的新情况，要组织开展加重村级组织负担问题的清理整顿活动，

切实纠正有关部门和单位向村级组织乱收费和集资摊派的行为。

重点围绕以建设公益事业、提供服务、达标升级、要求赞助、报

刊订阅、教育培训等名义向村级组织摊派和乱收费问题开展治

理，纠正和查处违规收费和摊派行为。严禁将政府承担的建设和

服务费用、部门工作经费、人员费用等转由村级组织承担；严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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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部门和中介组织如协会、慈善组织等以会费、捐赠名义向村

级组织摊派费用；严禁以村级治安综合治理和卫生环境综合治理

等名义要求村级组织出钱出物出工的达标升级活动；严禁村级组

织公费订阅报刊超限额、镇(办)以上政府或有关部门的代订代扣

等行为；严禁有关部门以培训名义向村级组织收取费用等；严禁

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要求村级组织提供校舍修缮费、取暖费、赞助

费等费用。 

（二）严格管理涉农收费和价格。针对农民反映和检查发现

的突出问题，继续组织开展对农村义务教育、计划生育、农民建

房、农机服务、殡葬服务、农民用水用电等涉农收费领域的专项

治理。今年要将贫困村作为专项治理的重点，推动各项涉农收费

减免政策的落实，严肃查处涉农乱收费行为。在专项治理中，要

认真落实专项治理部门责任制，相关主管部门要落实监管责任和

治理任务，严肃查处各种违规收费问题，坚决撤销越权设立的收

费文件，严格追究有关人员责任，切实解决本系统加重农民负担

的问题。严格执行涉农收费文件“审核制”，严禁越权设立行政

事业性收费项目。深入推进涉农收费和价格“公示制”，有关部

门要将收费项目、标准、批准机关、监督电话等向农民公示。向

农民收取行政事业性费用除应有合法依据外，还必须按规定程序

收取，严禁扩大收费范围、提高收费标准和搭车收费。涉农经营

服务必须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，与行政事业性收费分开实施和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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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，严禁在执行行政事业性收费时搭车、捆绑收取经营服务性收费。 

（三）持续开展农民负担综合治理。继续对农民反映问题较

多的领域开展综合治理，落实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和治理任

务，扩大农民负担综合治理实施范围。对农民负担较重、群众反

映强烈、来信来访问题严重或媒体曝光的涉及农民负担案（事）

件的部门、镇办进行重点监督，在全区各领域内进行全面清理整

顿，实行排查、处理、整改全程督办，并纳入年终考核目标。通

过开展综合治理工作，解决农民群众反映突出的区域性、综合性

农民负担问题，坚决将重点领域和重点镇村的农民负担降下来。 

（四）规范实施一事一议筹资筹劳。严格执行我省一事一议

筹资年人均不超过 40 元，每个劳动力每年承担劳务的数量不得

超过 10 个标准工日，每个标准工日折资为 40 元的规定，健全和

完善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机制，促进村级公益事业健康发展。通过

组织村民参与一事一议筹资筹劳村级公益事业建设，鼓励和引导

农民的积极性，防止和纠正违规筹资筹劳行为。各镇办要加强对

筹资筹劳方案的审核，重点在民主议事是否真实、筹资筹劳数量

是否符合实际需要、资金投入是否存在缺口等方面把好关。并加

大一事一议筹资筹劳专项检查力度，重点纠正虚假筹资筹劳、强

制以资代劳等组织实施不规范的问题。区减轻办要进一步加大对

农村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监管力度，严格规范一事一议筹资筹劳

程序，加强对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范围、对象、限额、议事程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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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筹资金和劳务管理等环节的监督管理，严禁超标准、超范围和

违反民主议事程序筹资筹劳。 

（五）严肃查处涉农负担违规违纪行为。各镇办、各有关部

门要高度重视群众诉求，确定专人负责接待办理，做到“访必查、

查必果、错必纠”，努力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，维护农村社会

稳定。要采取全面检查、明查与暗访相结合的多种方式组织 2次

农民负担检查工作，针对突出问题、重点区域加大检查监督力度，

坚决纠正各种违反政策加重农民负担，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行

为。对违规违纪收取的各种款项，坚决予以退还；对违规使用的

农民劳务，按当地工价标准给予农民合理补偿；对擅自出台、设

立涉及加重农民负担的文件和收费项目，坚决予以撤销；对擅自

提高的收费标准，坚决予以降低。严格执行农民负担责任追究制

度，对违反政策规定，加重农民负担或影响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落

实的相关责任人，要依照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，切实维护农民

群众的合法权益。 

三、加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组织领导    

减轻农民负担关系到农民合法权益保障和农村发展稳定大

局，各镇办、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减轻农民负担工作，把减轻

农民负担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，坚持一把手亲自抓、负总责的

工作制度和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专项治理部门责任制和属地管

理制度。加强组织领导，层层落实责任，继续保持减轻农民负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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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的高压态势，坚持实行减轻农民负担“一票否决”制度，把

减负惠农政策落实、农民负担是否减轻、农村社会是否稳定作为

考核干部的重要依据。稳定和加强减负工作机构和队伍，保证工

作经费，加大对减轻农民负担相关政策宣传和培训力度，不断提

高基层干部的政策水平和服务能力，确保农民负担监管工作顺利

开展，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6 月 29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区委办公室，区纪委办公室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 

    区政协办公室，区人武部， 

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 

  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2016 年 6 月 29 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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